拍卖会会场纪律：

1、所有参会人员必须接受株洲市土地矿产市场交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管理。

2、竞买人凭领取的竞价号牌在会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在指定位置就座。竞价期间，参加竞买的人员不得擅自走动。

3、竞买人举牌应将号牌正面面对拍卖师，并举过头顶。

4、竞买人应相互尊重、礼貌待人、文明竞买。

5、所有参会人员必须遵守会场纪律，不得大声喧哗、喊叫、吵闹，破坏会场秩序，违者由会场保卫人员请出会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6、竞买结束后，竞买人领取的竞价号牌应当现场交还工作人员。

7、所有参会人员除遵守本会场纪律外，须同时遵守公安机关有关公共场所管理的有关规定。

拍卖规则： 

1、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参加本次拍卖会的竞买人必须遵守本规则，并依此对自己在拍卖活动中的行为负责。
2、为维护拍卖当事人各方的权益，保证竞买义务的履行，凡参加本次拍卖的竞买人必须在拍卖前进行竞买登记，领取号牌以取得竞买资格。竞买号牌不得转借他人，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负责。竞买人委托代理人代为竞买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3、竞买人一旦进入会场，即视为竞买人对拍卖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拍卖现场不接受现场咨询及答疑。
4、本次拍卖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拍卖会在“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高者得”的原则下进行，它的一切活动都具有法律效力。本次拍卖设有底价，最后应价未达到底价时，拍卖主持人宣布流拍并终止拍卖活动。
5、本次拍卖起拍价为人民币809万元。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师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增价幅度。竞买人以举牌方式应价，也可以口头报价，但必须举牌示意，每次加价幅度不得小于拍卖师宣布或调整的增价幅度，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
6、当竞买人的最高应价高于底价，拍卖师叫价三次再无人应价时，拍卖师以落槌的方式表示成交，并宣布最高应价者为竞得人，成交结果对拍卖人、竞得人和出让人均具有法律效力。竞买人最高应价未达到底价则不予成交。
7、 确定竞得人后，拍卖人与竞得人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拍卖人或竞得人不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也不能对抗拍卖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为违约，拍卖人可取消其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8、拍卖成交价即为该宗地块的总价款，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土地储备成本。拍卖成交后，竞得人应在30天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并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9、凡参加本次拍卖活动的竞买人，务必认真阅读拍卖文件及相关资料并遵守拍卖各项规定，自行决定竞买行为，并自行承担责任。竞买人一旦进入拍卖会场即表明自己完全了解该地块的一切情况（包括瑕疵和风险），自愿遵守拍卖的各项规定，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对一槌定音的成交标的，竞得人一律不得反悔，否则按照《拍卖法》及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10、拍卖师以任何形式对拍卖标的的介绍、评价和预测只是参考性意见，不表明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竞买人以现场勘查的标的实际现状为准

11、竞买人应遵守拍卖会现场秩序，讲究文明礼貌，服从拍卖工件人员的管理。竞买人不得恶意串通，也不得阻碍其他竞买人竞买或影响拍卖会的正常进行。否则，拍卖人有权取消其竞买资格。

12、竞买人一经竞买登记即表明同意并遵守以上全部条款。
